附件2：

内蒙古医科大学助学基金会“圆梦大学”助学金评选章程

第一章  宗旨及基金来源

第一条 内蒙古医科大学“圆梦大学”助学金是应用我校助学基金会现有资金设立的用于奖励家庭经济困难的、品学兼优的国家统招在籍学生。

第二章  奖励对象及额度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国家统招的在籍全日制学生中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第三条  优先考虑家中发生突发事故，突发疾病，意外伤害以及学习优秀的贫困学生。本学年无违纪行为者。

第四条  奖励名额为40名

第五条 奖学金资助额度为每人每学年奖励人民币1000元。

第三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六条  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内蒙古医科大学助学基金会“圆梦大学”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第七条  经各学院学工办考查推荐，各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第八条  由校学生工作处初审后各单位所附材料报送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四章 管理办法

第九条 “圆梦大学”为了让贫困的学生可以更好的完成学业，因此，助学金实行专款专用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挤占。财务管理委托学校财务处，对受助学生信息在我校学生资助中心网站进行公布。

第十条  学生工作处建立档案存档并备份电子档案，记录历次社会助学奖学金评奖情况和获奖学生个人材料以备查考，并定期通过学生资助网向设奖单位和个人反馈助学奖学金的评定情况及资金的运作情况。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圆梦大学”评审委员会由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第六章  其他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校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